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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6_9C_AC_

E6_A1_88_E6_98_AF_E6_c36_53268.htm 「案情」 被告人陆明

，男，42岁，被捕前系江西省新余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工作

人员。2002年12月20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刑事拘留，2003

年1月23日被依法逮捕。 被告人刘才华，男，53岁，取保候审

前系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南安乡丰洲村委店前村小组组长

。2002年11月7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取保候审。 2001年11月

份，被告人陆明在渝水区南安乡丰洲村委店前村小组搞葡萄

园开发，因缺少资金而急需借钱。当其得知店前村小组帐上

有一笔赣粤高速公路的征地青苗补偿款后，便找到时任该村

民小组长的刘才华，向村小组借钱搞葡萄园开发，刘才华未

答应。几天后，陆明将刘才华约到本市北湖宾馆大厅喝茶，

陆明再次提出要刘才华从国家修高速公路拨给村小组的征地

青苗补偿款中借点钱给他用于搞葡萄园开发，刘才华担心出

事而不同意借款，但在陆明保证不出事，且答应只借几个月

就归还的情况下，同意借6万元于陆明。同年12月12日，被告

人陆明随刘才华来到新余市建设银行长青分理处，由陆明填

写取款凭条后，从店前村民小组存在此分理处的征地青苗补

偿款中取出6万元转至陆明个人账户上，该款供陆明个人使用

。事后，陆明打了一张借6万元款的借条给刘才华。6万元款

项借出后，虽经刘才华多次催促，但陆明迟迟不予归还

。2002年7月19日，被告人刘才华主动到渝水区检察院投案自

首，并退出了全部挪用款于店前村小组。 「审判」 法院审理

认为，被告人刘才华利用担任村小组组长的职务之便，将自



己保管的村民小组征地青苗补偿款挪给他人使用，其行为已

构成挪用公款罪；陆明为解决其搞果园开发缺少资金的困难

而与刘才华共同策划挪用村民小组征地青苗补偿款，其行为

已构成挪用公款之共犯。被告人刘才华案发后，能主动向司

法机关投案，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并退

出全部挪用款归还了村小组，未给集体造成损失，依法可从

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

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

一款之规定，于二00三年八月六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

被告人刘才华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 二、被告人陆明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宣判

后，被告人陆明不服，向新余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称，其不

构成挪用公款罪。 中级法院二审审理认为，原判事实清楚，

定性恰当，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陆明参与

挪用公款，并取得了挪用款项，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共犯

，但鉴于陆明挪用公款是为了搞农业开发，且犯罪情节较轻

，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

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维持原审法院对被

告人刘才华的定性量刑，撤销原审法院对陆明的量刑部分，

改判陆明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

评析」 该案案情较简单，但围绕二被告人行为如何定性以及

适用法律问题却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才

华利用其担任村小组组长的职务之便，将自己保管的征地青

苗补偿款6万元挪给他人使用，其行为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构成



挪用公款罪，而陆明则不构成挪用公款共犯，理由为，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以挪用公款

罪的共犯定罪处罚的，使用人应有指使或者参与策划，或与

挪用人共谋而取得挪用款之行为。此案中，被告人陆明只是

向原审被告人刘才华借公款，在刘才华答应后，填写取款凭

条，借得公款，并没有与原审被告人刘才华共谋，也没有指

使或者参与策划，故此，被告人陆明与被告刘才华只是一种

民事借贷关系，不构成挪用公款的共犯，即陆明之行为不构

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才华之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

而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为，199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曾

就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

问题作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处

罚”之批复，据此，刘才华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犯罪

行为应以挪用资金罪处罚，而陆明与刘才华只是一种民事上

的借贷关系，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三种意见，对刘才华行

为的定性与第二种意见持相同观点，但对上诉人陆明之行为

则认为与刘才华构成挪用资金的共犯。理由为，在挪用村民

小组征地青苗补偿款的过程中，首先是由陆明提出的犯意，

并且有唆使刘才华将村民小组的部分征地青苗补偿款挪给他

使用之行为，因此，陆明之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犯。 对

被告人刘才华、陆明行为的定性和法律适用，笔者同意二审

法院判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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